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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09       证券简称：天富能源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临 099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石河子天富水利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

司中标新疆天富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天富养老产业园建

设项目并签订建设项目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

特别提示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交易内容：公司控股子公司石河子天富水利电力工程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水利电力”）通过投标竞价的方式，中标公司控股

股东新疆天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富集团”）全资子公

司新疆天富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养老服务”） “第八

师天富养老产业园建设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养老项目”）1#养老公寓、

2#养老公寓及连廊、3#养老公寓设计图纸范围内的建设施工，并签订

相关合同，合同金额为 37,205,827.16 元。 

 养老服务为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，本次交易构

成关联交易。 

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以 6 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

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赵磊先生、刘伟先生、秦

江先生、程伟东先生、陈军民先生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。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截至公告披露日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养老服务发生关联交

易金额为 0.22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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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 关联交易概述  

水利电力通过投标竞价的方式中标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全资

子公司养老服务所属的养老项目 1#养老公寓、2#养老公寓及连廊、

3#养老公寓设计图纸范围内的建设施工，并签订相关合同，合同金额

为 37,205,827.16 元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

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2017年 9 月 28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以 6 票赞

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赵磊、

刘伟、秦江、程伟东、陈军民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。 

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，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

不同关联人之间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未存在达到 3,000 万元且达到

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%以上的情况。 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 

关联人基本情况  

新疆天富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地址：新疆石河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火炬路 146号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国有控股） 

法定代表人：何赟煊  

注册资本：20,200 万元  

主营业务范围：养老机构的涉及、经营、管理、咨询服务；房地

产开发与经营；养老产业的信息咨询及培训；养老行业的信息管理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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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开发设计；食品、饮料加工及销售；康复治疗及病房护理设备的设

计、加工、销售；物业管理；房屋及场地的租赁。 

目前养老项目尚处于筹建期，截至 2017 年 8 月 31日，养老服务

总资产 190,285,027.09 元，净资产 51,000,000.00 元（以上均为合

并数，未经审计）。 

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养老服务为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的全

资子公司。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 

1、水利电力通过投标竞价的方式中标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全

资子公司养老服务所属的养老项目 1#养老公寓、2#养老公寓及连廊、

3#养老公寓设计图纸范围内的建设施工，并签订相关合同，合同金额

为 37,205,827.16元。 

2、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  

本次交易标的由养老服务委托新疆中咨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

组织公开招标，水利电力参与了招标竞价，并收到了中标通知书，关

联交易价格通过招标竞价的方式产生，中标金额为 37,205,827.16 元。 

四、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水利电力中标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全资子公司养老服务

所属的养老项目的建设施工，并签订相关合同，为水利电力正常生产

经营的需要，有利于增加公司收入；此次关联交易定价是以招标竞价

确定，体现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

小股东的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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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 

1、2017 年 9 月 28 日，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以 6

票赞成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此项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赵

磊、刘伟、秦江、程伟东、陈军民回避了此议案的表决，其余非关联

董事一致通过了此议案；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出具了事前认

可该交易的书面意见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书面意见  

作为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

事，我们已事先全面了解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拟审议

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《关于公司子公司石河子天富水利电力工程

有限责任公司中标关联方新疆天富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天富养老

产业园建设项目并签订建设项目施工合同的议案》。 

上述关联交易中的关联方新疆天富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养老服务”）为公司控股股东天富集团的全资子公司；关联标

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石河子天富水利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水利电力”）中标养老服务“第八师天富养老产业园建设项目 1#

养老公寓、2#养老公寓及连廊、3#养老公寓”设计图纸范围内的建设

施工，中标金额为 37,205,827.16 元。关联交易价格通过招标竞价确

定，遵循了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原则，公平合理，没有损害股东及广

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况。 

综上，我们认为，上述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等有关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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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，关

联交易通过招标竞价或参考市场价格确定，体现了“公平、公正、公

开”的原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

形。我们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3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

根据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已全面了解了公司第

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全部事项,并对此相关事项发表独

立意见如下： 

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石河子天富水利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水利电力”）通过投标竞价的方式，中标公司控股股东天富

集团全资子公司新疆天富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“第八师天富养老产

业园建设项目 1#养老公寓、2#养老公寓及连廊、3#养老公寓”设计

图纸范围内的建设施工，为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；交易定价通过

招标确定，体现了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的原则，没有损害公司利益

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；关联交易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，符合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其他规范的要求。 

综上，我们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的上述事

项。 

六、附件  

1、《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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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》；  

2、《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

议》； 

3、《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独

立董事意见》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疆天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9 月 28日 


